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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程過的與參眾民個 -3

國靜寶呂圓

車
旦
、
前
…
苦
口
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是
一
些
行
動
的
途
徑
或
行
動
的
計

畫
所
構
成
之
一
套
體
系
，
其
目
的
係
在
改
善
社
會
成
員

的
生
活
品
質
，
提
高
人
民
的
福
祉
。
社
會
政
策
從
抽
象

層
次
的
政
策
宣
導
轉
化
成
可
行
動
的
途
徑
或
計
畫
，
必

須
經
過
設
計
B
g
m
皂
白
S
P
E

∞
ω
)。
這
個
設
計
狹
義

上
的
定
義
是
指
方
案
的
設
計
，
廣
義
上
的
定
義
則
包
含

一
套
社
會
服
務
體
的
設
計
，
亦
即
是
制
度
的
建
立
。
在
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的
設
計
過
程
中
主
要
在
考
慮
下
列
五
項

課
題.• 

付
服
務
對
象
(
全
民
式
或
選
擇
式
)
，
怕
給
付

方
式
(
實
物
給
付
或
現
金
給
付
)
，
開
經
費
的
來
游
及

移
轉
的
體
系
，
側
服
務
輸
送
體
系
的
結
構
安
排
，
以
及

個
使
用
者
的
選
擇
權
和
參
與
等
。
本
文
的
主
要
目
的
係

在
探
討
這
些
課
題
的
決
定
過
程
如
何
方
能
滿
足
民
眾
的

需
求
。
首
先
分
析
誰
來
規
畫
制
度
，
接
著
檢
視
規
畫
者

的
選
擇
如
何
受
意
識
型
態
的
影
響
，
進
而
探
討
制
度
規

畫
過
程
中
民
眾
參
與
的
方
式
，
最
後
提
出
建
議
以
作
為

未
來
建
立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的
參
考
。

貳
、
制
度
規
畫
過
程
之
行
動
者

對
於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規
畫
過
程
中
誰
是
主
要
的
行

動
者
之
探
討
，
學
者
所
關
心
的
課
題
是
社
會
中
的
個
人

或
團
體
能
否
為
維
護
爭
取
自
由
的
權
利
而
參
與
設
計
的

過
程
抑
或
制
度
基
於
公
共
利
益
的
考
量
，
故
完
全
由
中

央
來
規
畫
。
換
言
之
，
誰
是
主
要
的
規
畫
者
、
和
規
畫

者
的
個
人
利
益
在
「
公
共
利
益
」
(
可
d
v
z
z
z
s
a
)

的
前
提
下
可
呈
現
的
程
度
均
是
學
者
爭
論
的
焦
點
。
依

此
兩
個
面
向
，
制
度
規
童
的
過
程
大
致
可
歸
納
為
三
種

觀
點•. 

付
認
為
規
畫
過
程
是
放
任
主
義
、
個
人
主
義
式

的
，
叫
認
為
集
權
化
的
單
一
計
畫
古
巴
g

司
白
白
)
之

規
畫
過
程
是
集
體
主
義
，
以
及
向
多
元
化
的
規
畫
過
程
(

包
月
色

m
t口

E
B

且
口

m
M
U
B
S
m
m
)

.. 

認
為
規
畫
過
程

必
然
與
社
區
中
不
同
利
益
的
衝
突
有
關
。
第
三
種
觀
點

是
介
於
第
一
種
、
第
二
種
觀
點
之
間
，
贊
成
計
畫
的
多

樣
性
，
而
且
過
程
中
必
然
有
不
同
的
社
會
行
動
參
與
。

依
P
B
叩
門
廿
自
已

8
個
白
宮
(
H
S
O
)
的
分
析
，
在
制

度
規
畫
過
程
中
的
行
動
者
可
能
有
三
種
類
型

.. 

付
規
章

者
本
身
是
技
術
專
家
，
其
對
民
眾
需
求
和
公
共
利
益
的

看
法
深
受
專
業
知
識
的
專
業
技
術
所
引
導
。
叫
規
畫
者

是
科
層
人
員
由
自
S
E
Z

許
)
，
亦
即
行
政
科
層
體
制
或

立
法
部
門
的
人
員
，
其
對
公
共
的
利
益
看
法
深
受
領
導

階
層
的
意
識
型
態
所
支
配
。
何
規
畫
者
是
倡
導
者
，
其

對
公
共
利
益
的
看
法
反
映
其
所
代
表
的
消
費
者
團
體
之

偏
好
。
由
此
可
知
，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的
規
畫
者
可
能
是

專
家
學
者
，
政
府
行
政
機
關
的
人
員
、
立
法
委
員
，
亦

可
能
是
某
一
族
酷
的
權
利
辯
護
之
倡
導
者
。

此
外
，
在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設
計
過
程
中
，
參
與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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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
民
的
參
與
)
，
領
導
(
行
政
機
關
的
領
導
)
和
專
長

(
按
術
專
家
)
三
個
要
素
的
重
要
性
亦
廣
為
專
家
所
討

論
。
重
視
居
民
參
與
的
學
者
，
主
張
每
個
人
都
應
能
直

接
參
與
和
其
利
益
有
關
的
決
策
過
程
。
因
此
支
持
「
參

與
的
民
主
」
、
「
社
區
控
制
」
和
「
反
集
權
化
」
的
作

法
。
重
視
領
導
的
重
要
性
者
，
主
張
加
強
政
府
部
門
首

長
(
譬
如
州
長
、
市
長
)
的
權
力
。
又
為
考
慮
制
度
的

有
效
性
，
則
必
須
借
重
專
家
的
專
長
。
每
種
要
素
為
擴

大
其
對
制
度
影
響
的
程
度
，
相
互
較
勁
，
但
亦
會
保
持

均
衡
的
狀
態
。

一
般
說
來
，
居
民
若
有
參
與
制
度
規
畫

的
過
程
，
較
會
支
持
制
度
。

參
、
制
度
規
畫
之
過
程

一
般
說
來
，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之
規
畫
大
都
遵
循
下

列
的
程
序

•. 

村
發
現
問
題
，
叫
彙
集
資
料
，
臼
告
知
社

會
大
眾
，
個
設
定
目
標
，
的
問
爭
取
社
會
大
眾
支
持
和
合

法
性
，
心W
設
計
方
案
，
的
推
行
，
以
及
的
評
估
、
這
是

一
種
理
性
的
作
業
程
序
，
在
每

一
個
程
序
中
參
與
的
行

動
者
會
因
其
背
景
不
同
而
有
紛
歧
的
看
法
，
特
別
是
在

發
現
問
題
(
問
題
界
定
)
以
及
方
案
設
計
過
程
。

一
、
發
現
問
題

當
人
們
注
意
問
題
的
存
在
並
體
認
有
採
取
集
體
行

動
的
必
要
時
，
問
題
就
可
經
「
議
題
設
定
」
(

〉
m
g
e
m
m
g
g
m
)

的
過
程
而
變
為
法
案
、
行
政
規
定
、

行
政
措
施
，
或
沒
有
任
何
因
應
措
施
，
學
者
對
於
議
題

設
定
有
三
種
理
論
上
的
探
究
法

.. 
付
組
織
模
式

.. 

強
調

政
策
制
定
者
基
於
政
府
官
員
的
角
色
所
作
之
決
定
。

ω

課
題
發
展
和
週
期
的
探
究
法
白
宮
門
四
百
個
G
R
m
m
g

g

門
戶
(
可
口
H
m
m
K
P
S
E
S
V
)

重
視
問
題
的
呈
現
和
定
義
，

利
益
團
體
扮
演
相
當
重
要
的
角
色
，
以
及
何
經
濟
成
長

的
探
究
法
(
特
別
是
公
共
選
擇
的
理
論
)
只
重
視
政
府

成
長
的

一
般
原
則
(
Z
m
H
E
P區
∞
串
)
。

若
我
們
採
取
組
織
模
式
的
觀
點
來
看
政
策
或
法
案

制
定
的
過
程
，
則
可
知
道
其

一
社
會
問
題
或
社
會
事
件

能
進
入
議
題
設
定
的
過
程
必
須
經
過
下
列
三
個
階
段

.. 

付
官
員
承
認
且
注
意
到
問
題
的
存
在
，
口
官
員
認
為
政

府
有
合
法
性
的
基
礎
去
擔
負
解
決
問
題
的
責
任
，
並
相

信
可
找
到
合
適
的
對
策
，
尚
在
諸
多
關
心
的
課
題
中
排

列
優
先
順
序
以
進
入
立
法
或
行
政
的
過
程
。
到
底
那
些

問
題
較
可
能
引
起
官
員
的
注
意
?

一
般
說
來
，
天
然
災

害
，
不
可
預
期
的
災
害
事
件
，
人
口
結
構
和
科
技
發
展

的
改
變
，
以
及
對
資
源
分
配
方
式
的
不
滿
的
表
現
等
因

素
均
會
引
起
官
員
對
問
題
的
認
知
。
在
此
階
段
，
不
論

是
問
題
的
認
定
，
政
府
採
取
行
動
的
合
法
性
基
礎
，
如

何
擇
定
行
動
策
略
，
以
及
排
列
此

一
課
題
的
相
對
重
要

性
等
不
僅
與
官
員
的
意
識
型
態
密
不
可
分
，
亦
受
行
政

組
織
外
的
許
多
因
素
影
響
，
譬
如
大
眾
傳
播
媒
體
，
利

益
團
體
，
和
社
會
大
眾
等
。

二
、
方
案
設
計

的
界
定
問
題•• 

在
政
策
制
定
或
法
案
制
定
過
程
，
發
現
問
題

是
第
一
個
步
驟
，
落
實
在
方
案
設
計
過
程
中
，
問

題
界
定
亦
是
重
要
的
階
段
。

m
g
g
叫
(
包
∞ω
)認
為

在
界
定
問
題
時
有
一
些
值
得
我
們
深
思
的
課
題

.. 

ω
誰
來
界
定
問
題

.. 

通
常
是
那
些
沒
有
問
題
的
人

來
界
定
有
問
題
的
人
之
需
求
，
譬
如
非
窮
人
來
界

定
貧
窮
的
問
題
和
貧
民
的
福
利
需
求
，
兩
者
之
間

的
社
會
距
離
之
遠
近
會
影
響
其
採
行
方
案
策
略
的

品
質
。
ω
對
於
問
題
產
生
原
因
的
看
法
，
有
些
人

強
調
問
題
產
生
的
個
人
因
素
，
另
有
些
人
則
主
張

許
多
社
會
問
題
是
因
社
會
結
構
不
當
而
又
引
起
。

ω
即
使
方
案
設
計
者
對
於
問
題
之
定
義
，
形
成
原

因
之
看
法
相
間
，
但
對
如
何
解
訣
問
題
之
看
法
，

不
盡
相
同
。
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之
規
畫
的
目
的
除
在
解
決
社

會
問
題
外
，
另

一
項
目
的
在
滿
足
人
們
基
本
的
生

活
需
求
，
因
此
需
求
的
估
量
亦
是
十
分
重
要
。

山
莫
爾
斯
B
H
H
B
B月
四

"
H
S
S
認
為
需
求
估

量
本
質
上
是

一
種
市
民
參
與
決
策
過
程
的

一
部
分

，
而
市
民
參
與
的
概
念
可
從
二
個
角
度
來
看

.. 

一

是
民
粹
主
義

(
2
3
】
古
巴
)
、
二
是
精
英
主
義
(

回
拉
皮
包
，
詹
火
生
，
H
S
H
)。
民
粹
主
義
強
調
擴

大
市
民
參
與
管
理
政
府
，
因
此
主
張
每
一
個
市
民

期七十六第刊季及發區社一72一月九年三十八國民華中



應
有
相
等
的
機
會
去
參
與
政
治
活
動
，
另
一
方
面

則
認
為
攻
府
存
在
是
為
了
滿
足
人
民
的
需
求
與
期

待
。
是
此
，
公
共
政
策
的
決
定
應
該
充
分
反
映
市

民
的
偏
好
、
價
值
與
優
先
性
。
精
英
主
義
的
觀
點

將
市
民
分
為
兩
類

•. 

精
英
與
群
眾
，
群
眾
因
有
較

少
的
興
趣
或
能
力
來
管
理
政
事
，
而
因
一
些
具
有

高
深
知
識
、
技
術
、
與
管
理
能
力
的
人
(
即
所
謂

精
英
)
之
意
見
來
決
定
政
策
。
從
上
述
兩
種
模
式

中
，
我
們
辨
認
出
需
求
估
量
過
程
中
昀
兩
類
主
要

途
徑
，
一
是
全
體
市
民
所
感
覺
或
表
達
的
需
求
，

另

一
類
則
是
精
英
分
子
(
如
學
者
專
家
、
專
業
人

員
、
社
會
服
務
提
供
者
)
所
認
定
的
規
範
需
求
。

感
覺
的
需
求
，
表
達
的
需
求
、
規
範
的
需
求
(
甚

至
包
括
比
較
的
需
求
)
之
間
是
否
一
致
將
會
影
響

服
務
供
給
的
決
定
。
若
各
種
需
求
型
態
之
間
有
矛

盾
存
在
，
亦
即
反
映
價
值
型
態
的
差
異
。

開
策
略
選
擇

在
方
案
設
計
過
程
中
「
策
略
選
擇
」
是
頗
具

爭
議
性
的
階
段
，
此
階
段
應
考
慮
的
問
題
有
仙
標

的
人
口
群
a
R
m
E
H
U。
可
已
且
古
巴
為
何.• 

ω
需
要

何
種
方
案
?
每
種
方
案
，
需
要
的
數
量
為
何
?
ω

如
何
輸
送
服
務

•• 

用
什
麼
方
式
、
在
何
處
提
供
服

務
:
仙
由
誰
來
輸
送
服
務
?
需
要
多
少
人
力
、
工

作
人
員
需
要
具
備
何
種
技
能
?
問
方
案
如
何
被
管

制
和
評
量
(
∞g
g

吋
w
H
U
∞
ω
)。

此
外
，
m
g
σ
再
說
明
策
略
選
擇
過
程
中
可
能

遭
遇
的
困
境
有

.. 

村
社
會
問
題
錯
綜
複
雜
，
選
擇

的
方
案
只
能
解
決
其
中
少
部
分
的
問
題
，
叫
創
新

的
方
案
可
能
威
脅
既
得
利
益
者
，
伺
機
構
或
方
案

之
間
的
協
調
可
能
會
阻
礙
執
行
方
案
的
自
由
，
側

缺
乏
制
定
方
案
的
知
識
，
的
問
方
案
的
執
行
端
賴
工

作
人
員
的
數
量
與
素
質
，
人
力
不
足
是
普
遍
的
現

象
，
制
方
案
選
擇
不
同
的
策
略
，
但
各
策
略
的
效

果
相
互
抵
銷
致
使
方
案
無
法
發
揮
預
期
的
效
果
，

制
法
令
規
章
可
能
限
制
方
案
的
設
計
與
執
行
，
的

方
案
執
行
的
結
果
可
能
造
成
其
他
新
的
問
題
，
需

要
新
的
方
案
制
定
。

肆
、
制
度
規
書
一
過
程
中
民
眾
參
與

的
方
式

從
上
述
制
度
規
畫
過
程
的
分
析
中
，
我
們
得
知
不

論
在
界
定
問
題
、
需
求
評
估
及
方
案
策
略
擇
定
的
過
程

中
均
應
有
民
眾
的
參
與
。
在
發
現
問
題
時
，
政
府
官
員

或
行
政
部
門
人
員
對
問
題
的
注
意
或
認
定
十
分
重
要
但

也
易
陷
入
主
觀
的
評
斷
，
因
此
主
動
發
描
民
眾
的
真
正

問
題
與
需
要
十
分
重
要
。
在
現
代
社
會
裡
發
掘
民
意
的

方
法
有
.. 

民
意
代
表
的
質
詢
、
報
章
雜
誌
反
映
的
社
會

輿
論
、
民
眾
陳
情
書
函
，
以
及
街
頭
請
願
示
威
遊
行
等

:
但
這
些
方
式
表
達
的
民
意
較
零
碎
片
斷
，
均
不
若
用

調
查
方
法
來
得
精
確
有
系
統
(
謝
嘉
梁
，
一
九
?
?
)

。
但
民
意
調
查
亦
有
其
限
制
，
因
為
社
會
福
利
方
案
的

實
施
牽
涉
到
成
本
(
經
費
的
來
源
、
籌
措
、
費
用
歸
納

)
及
效
益
(
給
付
對
象
、
給
付
金
額
、
給
付
條
件
)
以

及
行
政
程
序
的
考
量
。
民
眾
在
缺
乏
足
夠
的
訊
息
或
者

問
項
遺
字
用
詞
不
夠
精
確
的
情
況
下
，
所
獲
得
的
結
果

並
不
意
味
著
民
眾
對
政
策
或
方
案
的
支
持
程
度
商
品
古
『

-
G
O
O已
河"
H
o
g
-
m
v
m叮
叮
。
h
w
∞
巴
拉
F

巴
∞
ω
)，
而
是

反
映
報
章
雜
誌
、
電
視
的
評
論
意
見
、
個
人
親
身
的
經

驗
，
或
是
與
其
他
人
對
話
的
內
容
。
換
言
之
，
反
映
出

社
會
的
意
見
氣
候
(
9陪B
E
S
R
O
Z
E
O
口
)
，
一
種
趨

勢
(
2
2
o
g
m
)
(
呂
寶
靜
，
已
8
)
。

有
關
需
求
估
量
方
面
，
除
可
用
問
卷
調
查
法
、
訪

問
法
以
暸
解
社
區
民
眾
的
需
求
，
或
實
地
觀
察
民
眾
的

生
活
以
推
估
其
需
要
外
，
更
可
透
過
各
種
座
談
會
、
公

聽
會
等
會
議
的
舉
辦
來
蒐
集
資
料
。
此
外
，
更
可
透
過

民
眾
對
社
會
服
務
使
用
情
形
及
評
價
意
見
的
暸
解
來
捕

捉
一
些
未
被
認
定
或
尚
未
被
滿
足
的
需
求
。
雖
然
我
們

強
調
案
主
取
向
的
需
求
估
量
途
徑
，
但
並
不
排
斥
服
務

取
向
，
(
m
R
i
s
'。1
g
g
a
)
，
或
機
構
取
向
(
量
途
徑

)
建
議
採
取
社
區
基
礎
(
C
o
g
g
d
E
d
b
m
串
門
戶
)
的
需
求

估
量
，
也
就
是
「
分
散
」

B
S
S

可

m
E
m
)需
求
估
量
的

過
程
，
讓
社
區
民
眾
針
對
切
身
事
物
來
表
達
意
見
，
也

就
是
強
調
社
區
參
與
的
重
要
性
。

至
於
方
案
設
計
過
程
中
策
略
擇
定
的
過
程
，
不
僅

期七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一73一月九年三十八國民華中



是
由
政
府
行
政
部
門
單
一
計
畫
的
提
出
，
而
應
該
有
多

元
化
計
畫
的
提
出
，
這
可
能
是
以
專
家
學
者
的
意
見
為

主
之
方
案
，
或
可
能
是
倡
導
者
與
案
主
聯
合
行
動
後
的

主
張
，
也
可
能
是
案
主
團
體
(
或
福
利
消
費
者
)
自
行

研
擬
的
方
案
，
各
種
方
案
經
由
無
數
會
議
的
辯
論
(
譬

如
•. 

座
談
會
、
公
聽
會
、
法
案
的
審
查
會
)
擇
定
最
能

符
合
民
眾
需
求
的
方
案
。
在
這
過
程
者
，
各
行
動
者
可

採
用
倡
導
的
行
動
策
略
讓
其
所
代
表
辯
護
的
案
主
能
夠

參
與
決
策
(
葉
琇
柵
二
九
九
一
一
)
。

伍
、
結
語
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規
畫
過
程
中
有
不
同
的
行
動
者

l

|
技
術
專
家
、
政
府
科
層
體
制
下
的
官
僚
，
以
及
代
表

各
團
體
的
倡
導
者
。
各
行
動
者
對
制
度
影
響
的
程
度
和

範
圍
端
賴
整
個
社
會
(
不
論
是
社
會
價
值
或
社
會
制
度

)
對
參
與
、
領
導
和
專
長
三
要
素
重
要
性
的
評
定
。
而

行
動
者
之
意
識
型
態
亦
反
映
在
問
題
界
定
(
問
題
的
認

定
，
問
題
的
形
成
原
因
，
及
解
決
問
題
的
對
策
)
或
需

求
評
量
、
政
府
干
預
的
合
法
性
認
定
，
以
及
方
案
策
略

的
擇
定
。
雖
然
作
者
同
意
制
度
規
畫
過
程
中
全
然
遵
行

民
粹
主
義
會
造
成
無
效
率
、
公
權
力
難
以
行
使
、
和
個

人
利
益
勝
於
公
共
利
益
(
國
家
整
體
福
利
)
的
情
況
。

但
有
鑑
於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與
民
眾
日
常
生
活
切
身
有
關

應
能
與
政
策
密
切
聯
結
，
然
過
去
的
作
法
傾
向
於
中
央

政
府
集
權
化
的
單
一
規
畫
之
缺
失
:
加
上
政
府
目
前
又

有
充
裕
的
時
間
去
規
畫
制
度
。
愛
此
，
作
者
主
張
在
制

度
規
畫
過
程
中
的
必
要
性
和
可
行
性
，
這
可
從
最
近
殘

障
福
利
法
和
兒
童
福
利
法
修
法
的
過
程
中
不
同
民
間
團

體
的
參
與
和
其
發
揮
的
效
果
獲
得
證
實
。

最
後
，
為
使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之
推
行
，
能
切
實
執

行
民
意
，
作
者
有
下
列
五
項
建
議

.. 

付
界
定
需
要
.. 

發

展
一
套
測
量
民
眾
需
求
的
工
具
，
並
對
需
要
的
先
後
緩

急
次
序
，
社
會
大
眾
能
有
共
識
，
開
釐
清
對
社
會
福
利

制
度
的
態
度
.. 

特
別
是
政
策
制
定
者
或
實
務
工
作
者
均

應
支
持
「
政
府
有
責
任
保
障
每
位
國
民
」
的
最
低
生
活

需
求
之
價
值
，
並
對
問
題
的
形
成
因
素
同
時
考
慮
社
會

環
境
對
個
人
的
影
響
。
何
在
福
利
服
務
的
各
項
方
案
中

應
讓
民
眾
有
選
擇
權
。
倒
在
服
務
輸
送
的
設
計
，
儘
量

分
散
化
或
社
區
化
，
並
考
慮
近
便
性
的
課
題
，
的
問
建
立

對
服
務
不
滿
之
補
償
或
救
濟
制
度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為
政
治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副
教
授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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